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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淄博

城事

三年内无重大交通事故、身体健康情况等28种事项居委会难核实

““证证明明””五五花花八八门门，，难难倒倒““小小巷巷总总理理””

本报记者 张汝树

26日，本报刊发了《家里开公司，为啥社区开证明》，报道了社区居委会不敢给居民开“不扰民证明”一事。然而记者调调
查发现，不光是住宅开公司的“不扰民证明”社区不好开，还有诸如“意外烧钱证明”、“房屋产权证明”、“三年内内无重大交通
事故证明”等社区都很难鉴定，这让本来以服务社区居民为宗旨的居委会非常为难。而经张店相关部门大体统计，社区区居
委会在职权范围内能够证明的事项共29种，而不能核实情况的相关事项也有28种。

“属于我们工作范围的，居民
来了我们就可以开，可是有些不
属于我们工作范围，我们又无法
进行确认的，真是很难给居民
开。”一提到社区开证明的事情，
张店人民路和东三路附近一小区
书记刘女士这样说。

据刘女士介绍，社区本来是
为居民服务的，可现在的居民要
求开的一些证明却让他们很为
难。“来社区开的最多的就是‘不
扰民证明’，还有‘三年内无重大
交通事故证明’，而这两种证明社
区都不好鉴定，怎么界定是否不
扰民没有标准，怎么判定这个司
机没有交通事故，对我们社区来
说都很难。”

刘女士说，如果在无法鉴定
的情况下，给居民开证明，他们也
要承担责任，而这样的证明还有
很多。她举例说，医院押金单丢失
要开证明、居民不小心把钱烧了
要开“意外烧钱证明”等等。

张店和平街道办事处书记荆
树涛在社区工作9年，有时候一个
证明开下来，要忙好几天。“有一
户居民是这样的情况，户口在社
区人不在，孩子要上学了，需要社
区给开个家庭情况证明。我们都
不了解情况，怎么开？还有的居民
要给孩子开社会实践证明，但孩
子又没在社区实践，这不是骗孩
子吗？但不给居民开，居民就办不
了事，所以我们还是在多方求证、
核实的情况下，争取给居民开出
证明”。

记者调查：

医院押金单丢失

要居委会开证明

据相关部门介绍，社区居委会
在职权范围内能够证明的事项共29

种，主要有：居住证明、户口迁入迁
出、新生儿落户、计划生育关系、入
党及入伍的政治审查、居民是否健
在等职权范围内能够证明的有关
事项等等。

社区居委会不能核实情况的
相关事项共28种，主要有经济类：存
在继承、经营等经济利益关系的各
种证明信，很多都是社区居委会无
法核实和证明的，最容易引发与居
民的矛盾，此类证明实际应由索要
此类证明信的部门或单位自行调
查核实。比如居民收入证明、家庭
经济情况证明、遗产继承类证明、
保险理赔类证明等等；行政类：需
要具备行政职能的部门出具的证
明，比如驾驶员无重大交通事故证
明、房屋产权证明、无房证明、未婚
证明、无违法犯罪证明等等；专业
类：需要专业部门或单位出具的证
明，比如居民身体健康情况、无精
神病证明等等。

居委会职权范围

能证明29种事项

既然社区属于自治组
织，管理的也是自身社区内
部的事情，那为什么又增添
了这么多其他的任务和证明
呢？

“老百姓有困难，我们得
帮助他们去办，但有些证明
实在没有必要，而且我们也
没有那个权力开，说白了，有
些部门在推卸责任。”一位社

区书记说，现在很多诸如计
划生育、环境卫生、治安等工
作都压到了社区，我们还要
去求证这些证明的真实情
况，社区加上临时工，负责这
些工作的也就6个人，根本忙
不过来。

“之所以形成这种情况，
最根本的还在于现在各部门
工作的老思维没有发生转

变，仍然认为居委会就是其
部门的跑腿人，所以就把很
多证明加到了社区这个框
里。此外，要求居委会出具证
明，也可以使它们推卸掉一
定的责任。不仅是政府部门，
还有很多单位也是希望居委
会能够充当把关的，从而减
轻自己的责任。”山东理工大
学社会学教授牛喜霞说。

民政部门：涉及单位多，有些证明居委会开并不合理

张店区民政部门工作
人员说，越来越多的事项要
求居委会出具证明。

据介绍，这些事项不仅
涉及到公安、交管、房管、司
法、工商、民政、城管等政府
部门，还涉及到学校、银行、
邮局、医院、保险公司、商

场、房地产开发商以及居民
所在工作单位等各类事业
单位和企业组织等，有的甚
至在有关表格上事先印好
了“所在居委会盖章”一栏，
而根本没有考虑这样做是
否合理。

一社区居委会书记说，

其实有些证明是不必要的，
相关部门一查便可以知道，
但有的单位却非要设置这
样的门槛。

“很多证明超越了居委
会本身的职能，像死亡证
明，家属有火化单不就行了
吗。”

社会学家：单位多愿让居委会把关，以减轻自身责任

相关链接

社区工作人员为居民服务。

居民在家开公司需社区开
“不扰民证明”。

本报记者 姜文洁 摄

“我们也希望居民能够少跑腿，
但前提还是能有部门将这些证明理
顺，哪些应该我们社区盖章，哪些我
们可以拒绝，最好进行明确。”一社
区书记刘女士建议。

对此，不少社区书记也有同感。
“有必要对居委会盖章的权限和范围
予以明确与监督。”一位社区书记说。

规范社区居委会证明盖章已迫
在眉睫。许多社区工作人员建议：由
政府有关部门牵头对该工作进行专
项规范。对众多要求社区证明盖章
的行政事业单位及部门进行调查摸
底，梳理出确需社区证明盖章的事
项，并深入基层征求意见，探索所需
社区证明盖章的必要性和可操作
性；进一步规范社区印章管理。对如
何正确使用居委会印章、开具证明
的范围等作出明确规定。

山东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牛
喜霞建议，规范印章管理，最好是以
政府文件的形式规定哪些项目是居
委会应该出具并且能够出具的，其
他则一律无权要求居委会。政府对
相关部门和社会之间做一个界定，
权责不要超出权限界定。

政府牵头规范

印章使用范围

各方声音

淄博天矩律师事务所
律师朱艳梅说，《居委会组
织法》明确规定，居委会是
居民自治组织，它不同于政
府部门、企业、事业单位和
各种社区团体，根本不算一

级法人，所以它是不能承担
法律责任的。

朱艳梅说，居委会的性
质在于“自治”，是指“自己的
事情自己办”，居委会的主要
任务和职责在于解决好社区

内部事务。因此，它既没有权
力、也没有义务，来为如此多
的单位出具如此多的证明。
当然，居委会有协助政府部
门工作的义务，但不等于什
么证明都要经过居委会。

律师：居委会不是一级法人，不能承担过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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